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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學堂丨Human Rights Learning Studio

2011年10月5日—城市終身學習人權系列講座-兒童人權
· 主持人：許文英處長 /高雄市立空大研究處處長、人權學堂計畫主持人
· 演講者：黃良矜/台南市兒童福利服務中心主任
許文英處長：今天兒童人權議題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台南市兒童福利服務中心黃良矜主任為我們進行演講。

黃良矜主任：大家午安，剛才我站在後面，這影片我已經看過上百次，跟不同社區做過很多分享。看起來好像是兩個孩子，其實具有代表性，很多孩子是這樣活過來的。從人的角度來看兒童人權，俗語說小孩[有耳無嘴]，說你的言論不算什麼，不能發表自己的想法。我做兒童工作已經二十幾年，看到許多孩子很煎熬。在他們生活中，你們可以發現他們遇到什麼樣的危機，當你看出他們的危機其實是在損害他們的人權。我曾參加過日本廣島的紀念大會，活動都跟和平有關，其中有一個老師說當我們有一天不需要在講和平的時候才是真正的和平。轉換過來，有一天我們不再需要講人權才是真正有人權。歌謠說[做人媳婦要知道理]，這是性別的人權。古時候是農業社會，男人早起出門女人就準備食物，晚上大家都去睡時媳婦也要整理家完才能去睡。但現在是雙薪社會，我們就要思考怎樣才符合人權。小時候大家族吃飯一定是男人先上桌，小孩坐在一邊，小孩也不能隨便發表意見，隨便發表意見就是不乖。再來就是清官難斷家務事，家暴的家庭都會說這是我家的事情，甘你什麼事，小孩是我生的我難道不能打。但是他沒看到孩子也是一個生命，你把他當人看以後長大就是個人，你把他當小狗看以後長大就是小狗。新聞常看到有孩子長大後回去跟父母親要錢，要不到就打父母，其中有一個新聞就問那個年輕人說[你怎麼可以打你的父母親？]孩子說他不聽話欠揍，因為我小時候爸媽就是這樣跟我講的，不聽話就要揍，所以他學習到父母的管教模式。你以前種什麼長大就會變成什麼。剛才看到雙雙的媽媽不是要帶他去玩，卻說要帶他去玩。一個孩子在家裡，母親長期處在沮喪的情緒中，小孩要跟媽媽講什麼都很怕他會生氣，孩子就會擔心焦慮，他很期待討媽媽開心，但媽媽都不開心，甚至拍桌子嚇他。有一天媽媽心情好，說要帶他去玩他當然開心，可是他不知道他可能下一秒命就沒了。很多台灣父母生命遇到低潮，就跟孩子說要帶他去旅行，孩子當然很興奮，但他不知道那是要去自殺，他相信大人跟他講的話。影片中我們看到貧富懸殊的問題，雙雙的家裡富裕，那我們看到小貓的家裡貧窮，兩個孩子中，有哪些是會阻礙他們長大的？等一下六個人一組，我們要探討幾個問題。剛才那一部戲裡面，有哪些是跟兒童人權有關的，這是第一個問題。這孩子受到什麼樣的傷害是另外一種問法。你從兩個孩子中看到他們面臨什麼危機？第二個問題是如果我住在隔壁，我可以怎樣幫他？第三，我們國家或是哪些機構可以怎樣幫助他們？

第四組：我們看到有關人權部份，我們討論出他有剝奪人權 ，被人口販子強迫賣花，沒有受教育。傷害的部分有被強迫賣花，遭受控制，賣花過程被外國人推打。有心靈受創必須諮商。有講到他是被遺棄的，有爺爺把他拾回家。危機部份面臨了飢餓，還有經濟問題。被人口販子帶走所以有工作壓力，同伴裡沒賣花就不能吃飯，也沒有教育。如何幫助遠離危機我們則是討論通報社會局，轉接相關單位。台灣有相當多社會福利機構，心靈傷害有兒福中心可以諮商，張老師專線跟1995，家扶中心等。

第一組：我們從小貓身上發現很多問題，第一他被棄養，第二造成他心理障礙，第三造成社會與家庭貧窮。他遭受暴力霸凌，它長大後會造成思想偏差，價值觀偏差造成社會問題，還有教育問題，政府必須做不同機構，老師也必須受特教來特別教育這些孩子。如何幫助？趕快113報案，婦女團體的機構，還有社會局跟家扶中心來協助等。第三請福利機構或者鄰里長幫忙，里長應該巡邏去關心這些問題，他平常就要去關心。

第五組：我們也是報告小貓。他沒辦法受到教育，同時生活困苦也沒有親情需要關懷，小孩被虐待當成工具，它處於恐懼當中沒有安全感。如何幫助我覺得是重要的是，小孩會受到這種環境主要都是父母親，一個家庭問題實在很重要，依方面可以幫忙小孩他的三餐生活問題，協助他到寄養家庭，請政府跟慈善機關關懷。這個家庭既然已經發生但很多人都不懂得如何幫助，所以才會去自殺，政府跟慈善機關應該都可以協助，趕快報告市政府或者佛光山慈濟等。也要加強他心靈健康，給他關懷與安全感。

第六組：我們這組講雙雙。其實很難讓人讓出雙雙的缺乏，父母爭吵會影響兒童人格發展，給很多物質東西會很空，而且母親還剝奪小孩生命權，傷害到兒童的部分是缺乏關愛，物質過剩影響價值觀。個人與政府可以做什麼，要如何接觸其實有點困難，除非老師很細心關心他，其實最大的問題還是雙雙父母不知如何相處，父母要再教育。如何當稱職的父母親要上課程，我上過父母的成長班，談夫妻如何溝通。第二是宗教團體，勸人為善。第三是政府宣導，沒有好家庭國家什麼都不要談。

第二組：我們討論小貓。目前他年紀太小任人擺布，因為家裡窮又無法讓他上學，他爺爺為了想幫他上學結果被撞死，人蛇集團利用他賣花，沒做好就會罵他，限制他人身自由。幫助的部分市政府社會局兒福聯盟還有家扶中心。如何幫助他遠離就是通知社會局跟警察局，有愛心的人可能會出來講些公道話，有些人比較多沒良心父母就會賣給別人，或者看到游客讓她們乞討。

第七組：我們講小貓。它本身是棄嬰，老人撿起他後環境因素不好，所以受到教育心情溫飽等傷害。如何協助的部分包括，比如我是鄰居可以串連給與他實質幫助，透過社會局相關單位等尋求專案協助，透過各種管道幫助。

第三組：我們講小貓。重點他是棄嬰，又是童工，想要受教育，這都是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解決的方式我就不再重覆，如果我們把棄嬰問題解決就沒有後面的部分，棄嬰就要尋求相關機構。

黃良矜主任：我想兒童絕對不是個人私產，所以絕對不能用暴力來剝奪他們的權利，他是弱勢中的最弱勢，六個月大的孩子要靠別人養他才能為生，學齡前小孩離家出走可以走去哪？孩子未成年之前它需要被保護，當家庭功能不彰國家就要保護，因為孩子是國家的財產，帶孩子去死是殺子自殺，不是攜子自殺，是謀殺罪。所以當家庭無法保護孩子時國家功能就要出來，這是在維護孩子基本人權，它可以活下去。棄嬰問題若第一時間解決就沒有後面的問題。為什麼我要問你們國家或哪些相關機構可以幫助的，幫助孩子需要體制內，進入國家系統。我跟大家講一個故事，我有一個高師大同學過年來找我，說老婆回去娘家，但台灣很少過年老婆回娘家，他說他父母親國中時就過世，哥哥高二，原先家裡有錢但是父母過世後親戚把錢都搜刮過去，只留一個破房子給他們也不管他們。周圍鄰居都知道，也可能是以前設會福利不發達，鄰居想說送飯給他們，但是如果有鄰居都忘記就喝自來水。在學校狀況很糟，因為怕別人知道會欺負我，就找一個頭頭當靠山，當時也是校園霸凌有名的。後來國三遇到一個老師，老師就帶他回家晚上去吃飯，說他很聰明，你有兩條路可以走，一個是繼續當壞孩子長大做流氓，第二就是老師幫你補習讓你考上好學校。老師接他到家裡來供他吃住還幫他補習，就考上左營高中。這個老師又去跟左營高中老師說這孩子需要人照顧，他還是會遇到挫折跟挑戰，老師跟他說你要改變人生考上好學校才能翻身。他又到另一個老師家吃飯補習，他後來是當屆考上醫學院。哥哥到現在還會跟他騙錢賭博，債主到他家討債，我說你有遇到貴人但你哥哥沒有，如果有遇到生命會不一樣。所以要進到政府體制內，讓政府保護照顧這些孩子才會不一樣。小貓遇到的問題第一個，都是十八歲以下未成年，第二個有沒有因為年齡吃虧，小孩子不能打工，但小貓去打工被剝削，自由也被剝奪，他也沒辦法講內心感受，生活在恐懼當中。爺爺要掙錢但被卡車輾過去，小貓頓時失去依靠就不可能繼續念書，也不知道父母在哪裡，不知道真實姓名，生存權發展，姓名跟國籍。之前有一個吳憶樺國籍的問題，其實兩家爭奪對孩子很受傷。我的機構有承接法院的監護調查，夫妻要離婚時社工就要調查哪個環境比較適合孩子，未必是經濟比較好，而是看親密度跟誰比較在意孩子，如果媽媽支持系統很薄弱但其他人可以協助就可以，我們是看到誰能給孩子最佳利益就給誰。

關於非法送到國外或非法不送還的例子，在台灣以前很多鄉下賣孩子把他送到國外，有的斷手斷腳有得賣身已經侵害自身安全。還有就是兒童的意見，開兒童人權就是讓他們表達內心感受。我發現台灣的父母親可能是過度關心孩子，為了瞭解孩子就看兒童的抽屜跟書包，檢查電腦等等。我女兒已經十八歲，上次她說爸爸擅自幫我決定沒經過我同意。有時後沒顧慮到他們感受，在保護隱私權部份，看到以前有些報紙登個案都沒遮，這孩子明天到學校會自卑甚至被嘲笑。現在兒童保護法不能讓他們上媒體，不然就是遮臉。十八歲以下都是父母親責任，歸父母親管。我女兒跟我說他要搬出去，我說你未滿十八歲歸我管，如果有發生危險或違法，父母都是連帶處分吃官司。他說那我明年滿十八要搬出去跟同學注，但我還是不準，因為他同學未滿十八歲，所以發生法律問題我女兒的罪會比較重，承擔的不一樣。

收養制度剛才大家講的很好，如果小貓有寄養家庭，即便爺爺過世他也可以穩定成長。所以他是一個棄嬰在台灣，我們就會撥電話到警察局或社會福利機構都可以讓她很快進入系統。

至於雙雙只有一組講到，但是若都不處理其實先死的會是雙雙。但問題是要怎麼接近他，就是到學校。我常到學校跟老師訓練，怎樣從孩子的行為去辨別危機。這孩子以前很樂觀現在都不講話，或者說他大熱天穿長袖這是不是危機。辨識就是在保護孩子。有的父母親不讓孩子上學，有的是想讓孩子上學但沒有錢，政府要低收入戶才會幫忙付，如果不在貧窮線之內的是被放在外面，邊緣游走得最可怕。有人問為什麼要讓孩子上學？第一個是受教權，第二個是常常寒暑假過後就再也看不到這個孩子。今年暑假有很多溺斃得事故，其中有一則是阿罵帶四個孫子，其中兩個去看病剩下兩個在家，八歲的照顧五歲的，結果在水缸溺斃。這呈現的是隔代教養跟經濟問題，阿罵拿他的年金養五個人，父母親不直接照顧，造成對孩子生命權的為害。孩子不會判斷就是發生事件。還有一個孩子他媽媽出去買東西，他就站在陽台外面，下面的人看到快昏倒了，這就是照顧孩子的疏失，為害生存權。還有醫療部份，最近是不是推廣如果你的孩子沒有健保卡還是可以看病，很多家長因為經濟問題沒交健保費，孩子生病也沒錢去看，沒交健保費看並會從一百五變成六七百塊一千塊，對一個貧窮家庭怎麼可能有，所以就把孩子搁著，從小病變成大病變成危害生命。所以現在國家醫療開放孩子不能鎖卡，現在台灣都少子化了。

那兒童收容很重要，很多收容所少女為了要逃跑就摔死了，政府必須要定期控管查核。所謂的教育，讓人接受教育就是幫助別人脫貧最快的一條路。最近有個印度片叫三個傻瓜，主角幫公子哥接受教育，如果他沒有這個機會的話他之後不可能成為發行全世界四百樣專利的人，他也不可能幫助那麼多小朋友。因為教育是幫助孩子脫貧很重要的途徑，所以國家應該要給孩子正常管道的教育。接下來，休閒娛樂權跟保護兒童免於金錢的剝削。剛才影片有看到他可能沒有給孩子工錢，只給孩子一碗飯吃，飯裡可能也沒有營養的東西，只是讓他稍為填飽肚子，房子也只是稍為遮風避雨，可是他賺得的利潤都被老闆拿走。之前我讓一個組去討論，他們說第一個就要搗毀老闆的巢臼，把所有孩子救出來，這些孩子都應該要進入國家體系照顧有人來關心的。其實我們都只看到冰山一角，後面有很龐大的一個附帶。

保護孩子不受到性剝削，我記得早期台灣有雛菊運動就是在拯救雛妓，以前社會貧窮，在原住民區為了要蓋房子什麼的就把女兒賣出去，因為有這樣的事件，開始透過一些社會運動跟抗爭國家就立法，要保障未滿十八歲的孩子。如果成年人跟為滿十八歲的孩子性交易，成年人是非常重罪的。

還有就是親子誘拐跟買賣交易，禁止刑求跟剝奪自由，家暴也算是。我們中心有個個案，有一個唐氏症的孩子，唐氏症的孩子是很乖的，他不會隨便騷擾人家。但這個孩子過了一學期後忽然性情大變，搶人家簿子或打人巴掌，老師覺得很怪。所以老師開始注意，但家長一值來抗議讓老師很困擾。有一次這孩子喝開水時不小心弄全身都是，換衣服來發現全身都是傷，原來他在家裡被家暴，他上學期剛從鄉下阿罵那邊接回來，經過一學期在家裡每天都被打。當我們問他爸爸他說我看看能不能打他，讓他變得更聰明。唐氏症有可能打了變聰明嗎？我們可以理解父親的無奈跟焦慮，但是用暴力對待孩子是在剝奪他們的生存權還有自由。

身心健康跟少年司法的部分，在國家對於少年司法跟孩子保障也是不一樣的。兒童是弱勢中最弱勢的，我有一個個案，一個孩子生長在父母親都是中度智障家庭，第一次看到時孩子家裡都斷水斷電，眼睛一邊斜視，我們以為他眼睛有問題，後來恢復水電後他眼睛可以看了，因為燈光關係讓他斜視他還要寫功課。天氣變冷我們會奧他加件衣服，會跟他說準備好飯菜了，這孩子從幼稚園在做父母親角色，是她在照顧父母親的，他擔心媽媽走出去還走得回來嗎？一個幼稚園的孩子再擔心這種事情，鄰居沒有通報，很多人不知道，一直到上學老師發現她斜視才發現他的背景。我在帶一個成長團體時，他也在請他畫一張我的家，他畫得非常凌亂，因為爸爸做資源回收東西都亂丟，外面停一部車是隔壁的車，是一部廢棄的車。我不知道大家從這個地方想到什麼，我想到的是這孩子被欺負了，你會把你家不要的車子拿去放在別人家嗎，她們家反正都是智障，不要的東西就放在他家門口沒關係，他不能出聲，因為他從小就被欺負，權益是受到剝奪的。如果看的到可以幫助的話，我相信兒童人權妳幫他走出新的一步，至少讓他能活下去，才有接下來的權利，兒童是國家的資源所以國家應該要給與保護，現在雖然資源或制度不健全但有慢慢修正，還是有很多社會機構可以幫助這些孩子，讓他們免於貧窮飢餓，生命上的動盪或威脅。

提聲國人對兒童人權的認識，降低兒童危機的發生。當我們看到影片我們很震撼，許老師說看了四次才沒哭，那我更脆弱幾乎每次看每次紅眼眶，因為我所接觸的孩子就是這種孩子，他們是一直進來的。有一次一個記者問我，他說少子化個案應該比較少了，我說比較多，少子化不代表設會問題減少。一下子經濟危機，一下子社會問題，所以沒有降低。

如果我們都對兒童人權有一些概念，知道怎樣用正常管道內讓孩子在體制內受到保護，我覺得孩子他們很重要，就像我那個醫學院的同學真的是遇到貴人，否則他現在可能是竹聯幫。我最後在講一個故事，我最近遇到一個長輩，他說民國六十六年他在路竹開一間打棉被的店，他經過一間燒掉的房子，三個小孩都幼稚園年齡孩子在外面哭，他就問他們為什麼哭，他們說我爸媽都在裡面，我們都知道火熄了孩子們就沒有爸爸媽媽，他就集結村莊的人說來幫助他們，那時候還沒有社會福利只能靠私人力量。所以有間房子沒再用就把三個孩子安置在裡面，大家輪流照顧，讓他們去上學，他說找的二十幾個人都是勞工階級的，大家出個幾十一百，在輪流去照顧他們。我說那現在這些孩子呢？他說我們越收越多孩子，發現不夠住，後來就換地方，現在有三百個孩子在裡面。我說大哥我真的要跟你說聲感謝，你看這三百個孩子如果不在這裡面長大會怎樣，因為餓肚子他要去搶劫勒索霸凌，那以後我們這些人就不敢出門，出門要穿防彈背心帶槍噴霧器。但就是因為社會有這些好人，讓他們有個家。所以我相信兒童人權這不只是政府部門在努力，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責任去保護孩子，讓他在最基本的生命生長教育一個保障上面都可以有很好的保護，可以好好長大，現在付出的成本是低的，未來像小貓雙雙長大後，付出的成本是沒辦法估計的。所以我想請大家都能成為別人的貴人，給孩子一些關注，謝謝。

許文英處長：感受黃主任帶給我們精彩的講座，過程也讓同學互動討論，讓同學有一些反饋。總結來講不管是影片或黃主任談的具體個案還有相關人權保障，我們可以歸納以下幾點。第一點剛才很多同學講的要動員很多力量，愛心是必要的，但是還是必須要回歸體制內。因為我們常常發現，民間的資源進來了，但是因為經濟景氣關係也會是最脆弱的，是比較沒有辦法一直維繫的，不是一個很穩定的狀態。所以除了愛心匯集之外，必須透過人民老百姓的力量，怎樣逼迫透過國家體制把網絡系統作起來，所以不是只靠體制就好，因為所有事情都期待政府要做，但資源就是這樣，所以重要的是政府怎麼樣把民間網絡給體制化，支撐這個系統。另一個就是愛心還不夠，要轉化成主動的關心。因為時候一忙會忘記，但不代表你沒有愛心。主動關心很重要，因為國家應立法保護，但有時司法體制會有漏洞，以小孩監護權來說，法官認為孩子到達一定年齡會尊重他的意願。所以小孩講出要跟爸爸或媽媽，那他背後判斷有沒有偏差，就我知道的個案比方說家暴案件，法官已經裁定准許離婚，但是小孩其中一位說要跟爸爸，但也正是爸爸對媽媽施暴，法官問小孩問什麼要跟爸爸，那小孩說因為爸爸比較不會管他，法官也尊重這孩子，那這孩子後來的發展大家也就可想而知了。相關社福機構人員也一定有訪查，有時候一些比較條件式的，比方說看經濟條件是否足以讓孩子過適當的生活，客觀條件都符合，小孩也說要跟爸爸，所以這個監護權就判給父親。所以愛心不見得足夠，主動關心很重要。那你說我要這麼多管閒事嗎？如果我不確定呢？我就曾經做過，半夜聽到女人在尖叫小孩子在哭泣，感覺好像是在爭吵，持續幾天都這樣我就打電話。相關的人就去調查，但是你誤報比不報好，如果是真的的話，所以愛心是不夠的要有主動關心，你可能會成為別人生命中的貴人就在那一通電話，所以雞婆你不用怕報錯了，會有專業人員去做調查。萬一也只是剛在萌芽的階段，也可以因為相關社福或警察人員去關切就得到制止，有嚇阻作用。這是我們的總結，有時候法律體制也無法做到面面俱到，所以又回過頭來還是要靠一般民眾主動關心。
